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公司”）作为北京昆仑万维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昆仑万维”、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

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对公司股东、副总经理方汉先生向公司

提供借款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了缓解公司资金压力，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战略投资资金需求，方汉先生

计划根据公司资金需求部分，将自己所持有的昆仑万维股票的减持所得，借给公

司作为营运资金使用，免收利息。 

近日，公司将与方汉先生签署第一笔资金的《借款协议》，借款金额为不少

于 1 亿元，免收利息。借款到期后，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状况与方汉先生协商决定

续借或者偿还，如若续借此笔资金，仍将免收利息。后续减持所得资金借款，相

关条款将与本次保持一致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 方汉先生为公司股东、副总经理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公司战略收购项目需要，补充公司营

运资金，符合公司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四、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

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2016 年 3 月 9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股东高管向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》，同意将其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项交易进行了事前确认，并发表了明确的

同意意见。上述关联交易尚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

联股东方汉先生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五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作为昆仑万维的保荐机构，经核查，中金公司认为： 

上述关联交易事项，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将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，并发表了明

确的同意意见。其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

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

订）》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综上，中金公司作为保荐机构，对昆仑万维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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